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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疾病应急救助资金项目省级财政资
金绩效自评报告

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）

根据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 2021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

评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我委认真组织开展了 2020年度疾病

应急救助资金项目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专项资金情况。

为进一步加强疾病应急救助工作，落实疾病应急救治制度，

解决困难群体急救费用保障问题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，根据国

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3〕15号）和广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

度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4〕63号）有关工作部署，我省

自 2014年起，由省级财政在每年的预算中安排资金，专项用于

对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补助，并出台《关于印发省级疾病应急救

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4〕356号）、《广

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

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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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细则》（粤卫〔2015〕72号）等规定。2020年我委继续

按国家和省有关要求，扎实推进疾病应急救助工作，督促各级政

府有关组成部门和医疗机构履行职责，规范紧急救治标准和程

序，落实对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无负担能力的患者实施应急医

疗救助。2020年，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省级

财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性支出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9〕
229号），安排全省疾病应急救助资金项目政策任务预算资金

2,000.00万元，专项用于对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补助，主要用

于无法查明身份患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、身份明确但无力缴费的

患者所拖欠的医疗费用，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不得用于支付有负担

能力但拒绝付费患者的医疗费用。救助对象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

发生急危重伤病、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

患者。项目全面覆盖了 14个地市，包括汕头市、韶关市、河源

市、梅州市、惠州市、汕尾市、阳江市、湛江市、茂名市、肇庆

市、清远市、揭阳市、云浮市及江门市内台山、开平、恩平等欠

发达地区。

专项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，主要分配因素包括各地财力状

况、实际救助人数、疾病应急救助欠费和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

规范等。每年度 6月 30日前完成上一年度 12月 1日至当年 5
月 31日发生的医疗费用支付，12月底前完成当年 6月 1日至

11月 30日发生的医疗费用支付。医疗机构按以下程序申请救

助基金：收治医疗机构收集汇总《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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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个人）》，填写《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申请表（单位）》并附

医疗费用清单等材料，分别于每年 6月 5日和 12月 5日之前

向地级以上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经办管理机构提交申请；各地级

市（含顺德区）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经办管理机构收到医疗机构申

请材料后，在 10日内会同公安、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

门完成审核工作，并将审核材料报送地级市（含顺德区）卫生计

生部门。各地级市（含顺德区）卫生计生部门收到材料后 5日内

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。各地级市（含顺德区）财政部门 10
日内完成应急救助资金拨付。各地基金经办管理机构每年 7月 5
日和次年 1月 5日前填写《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情况统计表》

报送省级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表 1 2020年度省级疾病应急救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地 市 2020年按比例补助分配
合 计 2,000.00

1 汕头市 4.00
2 韶关市 190.00
3 河源市 88.00
4 梅州市 105.00
5 惠州市 863.00
6 汕尾市 63.00
7 江门市 194.00

其中：开平 110.00
恩平 36.00
台山 48.00

8 阳江市 157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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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湛江市 24.00
10 茂名市 154.00
11 肇庆市 35.00
12 清远市 35.00
13 潮州市 -
14 揭阳市 81.00
15 云浮市 7.00

（二）绩效目标。

年度总体目标。1.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费用的急危重伤病患

者能够得到及时、有效的救助；2.补助资金及时拨付到位；3.
救助基金使用率高；4.医疗机构推诿病人的负面新闻持续降低，

不形成舆论炒作。具体指标见表 2。
表 2 省级疾病应急救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制度覆盖率
各地市实现全覆

盖

质量指标
救治对象为符合制度要求的患

者比例
100%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社会舆论对医疗机构推诿病人

情况的关注程度
持续降低

服务对象满意

度指标

患者对基金救治效果的满意度 持续提高

医疗机构对基金拨付效率的满

意度
持续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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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。

依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

评工作的通知》，确定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、评分标准

和要求，我委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和效益 4个维度对专项资金的

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经综合评审，2020年度省级疾病

应急救助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自评得分为97.77分（见图1、表3），
绩效等级为“优”。

表 3 三级指标评分表

评价指标 自评分数

合 计 97.77
名称 权重(%)

论证决策 4 4
目标设置 6 6
保障措施 2 2
资金到位 5 5
资金分配 3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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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支付 6 4.77
支出规范性 6 6
实施程序 4 4
管理情况 4 3
预算控制 3 3
成本控制 2 2
完成进度 25 25
完成质量

社会效益 25 25
满意度 5 5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。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

截至 2020年底，省级疾病应急救助资金全部及时拨付到

位，到位率 100%。实际支出 1,589.01万元，专项资金支出率

79.45%。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（1）数量指标

指标 1 制度覆盖率。全省地市总数 21个，实施疾病应急

救助工作的地市 21个（其中省级财政补助 14个），制度覆盖率

100%，完成预期目标（各地市实现全覆盖）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指标 2 救治对象为符合制度要求的患者比例。全省救助对

象符合制度要求的患者 6895人，实际救助对象符合制度要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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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 6895人，全年救救助对象符合制度要求的患者比例

100%，完成预期目标（100%）。

（3）社会效益指标

指标 3 社会舆论对医疗机构推诿病人情况的关注程度。

2020年，疾病应急救助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患者的实际困难，让

贫穷患者在突发疾病时不再担心医疗费用，能够放心接受治疗，

同时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急救欠费压力，让医务人员专心抢救患

者，医患关系进一步和谐,完成预期效果（持续降低）。

（4）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指标 4 患者对基金救治效果的满意度。2020年，受救助

对象及收治医疗机构满意度持续提高，疾病应急救助惠民政策得

到社会广泛的认可,完成预期效果（持续提高）。

指标 5 医疗机构对基金拨付效率的满意度。2020年，满

意救治服务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费用患者满意度 100%,完成预

期效果（持续提高）。

3.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（1）完善我省疾病应急救助制度。我省高度重视疾病应急

救助工作，2014年 11月 13日省政府出台《关于建立广东省

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4〕63号）；省财

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了《省级疾病应急救助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》（粤财社〔2014〕356号）；2015年我委联合省财政

厅、人社厅、民政厅、公安厅等部门制定印发了《广东省疾病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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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救助制度实施细则》（粤卫〔2015〕72号）。

（2）扎实细致开展救助资金申请和核报核销工作，医疗机

构和患者的满意度持续提高。根据《广东省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

施细则》（粤卫〔2015〕72号），扎实细致开展救助资金申请和

核报核销工作：对需急救但身份不明确的患者，由收治医疗机构

的辖区派出所及时出警主动核查患者身份，并于 72小时内出具

患者身份核查结果文件，无法查明身份的患者，可申请疾病应急

救助基金；对身份明确但无力缴费的经济困难患者，患者须向收

治医院提供身份证明文件、社会保障卡等参保证明资料及低收入

家庭证明文件，申请疾病应急救助基金。通过完善制度和优化程

序，基金管理部门对医疗结构资金审核拨付时间缩短，拨付时间

较上年度缩短；符合制度要求患者的救治率持续提高；医疗机构

对资金拨付满意度持续提高。

（3）践行大医精诚，医患关系更加文明和谐。截至 2020
年底，全省有 10个地市以市政府名义出台疾病应急救助制度文

件，13个地市以卫生、财政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形式制定实施细

则/实施方案等文件，16个地市设立市级专项基金。其中，广州

市 2014年印发《广州地区医疗机构病人欠费补助经费管理暂行

规定（修订稿）》，并设立疾病应急救助专项基金；深圳市 2014
年印发《关于印发〈深圳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深财社〔2014〕96 号），2020 年度下达市级财政资金

1,000.00万元用于市内疾病应急救助补助资金；佛山市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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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于 2014年 12月常务会议通过《关于设立佛山市疾病应急救

助基金的决定》，从 2015年起佛山市财政每年安排市级疾病应

急救助基金 600.00万元，各区根据实际确定金额；东莞市于

2014年 9月 25日印发《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实施方案》，市

财政设立了 388.00万元专项资金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我省身份

不明或无力支付费用的急危重伤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、有效的救

助，救助基金执行率 79.45%。没有发生医疗机构推诿病人情况

及舆论炒作的负面新闻情况。困难患者实际困难得到解决的同

时，医疗机构实施救死扶伤时的欠费压力得到缓解，医疗机构可

持续地开展救死扶伤工作得到保障，文明和谐医患关系进一步彰

显。据统计，2020年，6月和 12月申请疾病应急补助人数合

计 14908人次，已审核补助 6895人次（截至 2020年 11月

30日），补助医疗机构资金及时拨付到位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。

1.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核报核销程序比较复杂，需时仍较长。

2.身份不明者身份核查和无能力支付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核

查难度较大，仅靠卫生健康部门难以完成，迫切需要强化各部门

的协调配合。

三、工作建议

一是完善管理机制，进一步理顺核报核销机制。

二是建立健全疾病救助经办管理机构，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

设置和核报核销制度。继续加强与公安、民政、财政、人力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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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障等部门沟通协调，协助医疗机构核查无名患者身份，落

实欠费追偿制度。进一步做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与临时救助制度

的衔接，实现应助尽助，保障困难群众生命安全。

三是加强基金使用监管，推进申报信息化建设，充分利用国

家卫生健康委疾病应急救助申报平台开展网上申报、核报核销工

作，实现救助信息化。

四是加强疾病应急救助信息公开，实现全社会监督，保障基

金使用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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